
法院“微律师”平台上线
北京律师可“网上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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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

周刊

司法部

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

不再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

司法部近日印发 《司法部关于取消部

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证明事项的决

定》， 取消了司法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设定

的证明事项 28 项。

证明事项清理， 既是党中央、 国务院

的明确要求， 也是群众和企业的强烈期盼。

司法部针对人民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

大力削减证明事项， 简化办事流程。 本次

取消证明事项领域涉及律师执业管理、 律

师事务所管理、 社区矫正实施、 法治建设

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管理等方面。

一是取消 《律师执业管理办法》 《律

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办法》 等部门规章

设定的 “申请人的执业经历证明” “建立

执业风险、 事业发展等基金的证明” 等 20

项证明事项 ， 改为通过申请人书面承诺 ，

政府部门调查或者内部核查、 网络核验等

方式办理。 二是取消 《申请律师执业人员

实习管理规则》 《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

究部级科研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 《社区

矫正实施办法》 等规范性文件设定的 “无

犯罪记录证明” “职称证明” “被告人或

者罪犯的一贯表现” 等 8 项证明事项， 改

为通过申请人书面承诺， 律师协会调查核

实或者网络核验、 课题申请人所在单位科

研管理部门审查、 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矫

正对象的表现情况调查核实等方式办理。

下一步， 司法部将及时做好相关部门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修改工作， 进一步加

大工作力度， 大力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

制， 持续推动减证便民、 优化服务， 进一

步深化 “放管服”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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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北京晚报》 报道， 北

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司

法局日前联合召开新闻发布

会， 正式上线 “微律师” 服务

平台。

该平台依托 “北京法院诉

讼服务” 微信公众号， 通过互

联网与法院内网无缝对接， 律

师通过该平台可实现网上立

案、 案件查询、 文书送达、 材

料递交、 联系法官、 档案借阅

等核心功能。

依托微信公众号

可提供多项服务

工作人员对 “微律师” 服

务平台的主要功能进行了现场

演示。

记者注意到， 进入 “北京

法院诉讼服务” 微信公众号，

点击下方的 “微律师” 菜单，

即可进入 “微律师 ” 服务平

台。

律师登录该平台后， 使用

“网上立案” 功能即可进行网

上预约立案 ； 使用 “案件查

询” 功能即可查看具体案件的

案件详情， 并可联系法官、 提

交材料 ； 律师点击 “文书送

达”， 选择具体案件， 同意并

确认微信送达方式的， 即可接收

法官送达的诉讼文书； 律师需要

查阅已审结案件的电子卷宗， 在

“卷宗阅览” 功能中选择 “电子

档案借阅 ”， 填写信息提交后 ，

经法院工作人员审核通过即可下

载查阅。

在京代理诉讼

律师均可使用

通过 “营商环境” 功能， 律

师还可点击查看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法院为提升营商环境所制定

的中英文版政策文件以及相关审

判数据。

通过 “技术支持” 功能， 律

师可以直接拨打北京法院 12368

服务热线， 系统会自动生成网络

工单供修改完善平台功能使用。

记者了解到， 只要在北京法

院正在代理诉讼的律师均可使用

“微律师” 平台， 只不过基于市

司法局和北京高院签订的协议，

北京的执业律师登录该平台时会

更为便捷。

“微律师”平台

未来更“智能化”

据北京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 北京目前有执业律师 3 万

余人。

2018 年 ， 北京市司法局和

市高院签订了信息资源共享协

议。 根据该协议， 市司法局和市

高院通过北京市政务外网实现了

北京律师部分执业数据和诉讼活

动数据的实时交互。

因此 ， 北京律师只需使用

“微律师” 平台扫描自己执业证

上的二维码， 就可以获取手机认

证短信登录系统。

北京高院党组副书记、 副院

长吉罗洪表示， “微律师” 平台

未来还将在 “智能化” 上拓展和

完善， 逐步实现网上交费、 证据

交换、 开庭提醒等功能， 更好地

维护律师执业权利， 最大限度为

律师参与诉讼提供便利。

据了解，“微律师” 服务平台

的上线， 标志着北京法院诉讼服

务综合平台体系在已有诉讼服务

大厅、12368 热线、北京法院审判

信息网、手机 APP 和微信移动端

等服务渠道的基础上， 得到进一

步的升级和完善。 （张蕾）

每到岁末年终， 都有不

少上班族忙着 “清零” 年休

假， 但也有人忙得没有时间

休假， 只能眼睁睁看着年休

假“过期作废”。

年休假“过期作废”中的

期限应以何为准？年休假未使用，按照法律规

定又该如何补偿呢？本期“律师圆桌”中，律师

结合法律规定作了详细的解析。

律师还特别提醒： 用人单位经职工同意

不安排年休假或者安排职工休假天数少于应

休年休假天数的， 应当在本年度内对职工应

休未休年休假天数， 按照其日工资收入的

3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 其中包含

用人单位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

入。

也就是说， 如果年休假应休未休过期作

废， 相应的 “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 还是应

当依法发放的。 陈宏光

你的年休假

“过期作废”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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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北京青年报》 报道，

1 月 8 日上午 10 时 ， 作为一

起执行案件申请人的代理律

师 ， 杜果来到朝阳区不动产

登记事务中心 ， 准备调查取

证。

在这起案件中， 法院将对

被执行人名下的一处房屋进行

司法拍卖。 “没想到半路杀出

了程咬金， 被执行人的父亲提

出了执行异议 ” ， 杜果说 ，

“被执行人的父亲主张即将拍

卖的房屋归其所有， 声称被执

行人伪造了父亲的死亡证明、

瞒着父亲将房子过户。” 为查

明房屋的变更过户情况， 杜果

打算向朝阳不动产登记中心调

取相关记录和材料。

“想要顺利取证， 最好有

法院签发的调查令。” 杜果走

到二层办事大厅填表休息区坐

下， 掏出手机， 打开微信， 熟

练地操作起来。 “这个是朝阳

法院推出的互联网诉讼平台。

去年， 平台上线了一个律师在

线申请调查令的新功能”。

作为北京律协的在册会

员， 杜果直接用自己在律师协

会网站的账号登录了平台。 输

入案号、 当事人及承办法官姓

名后， 杜果又填写了自己的执

业信息和调查对象信息等， 并

按提示上传了事先拍好的申请

书、 委托书、 律师执业证书及

律师事务所函的照片。

提交申请后， 杜果拨打了

法官助理孙建军的办公电话。

“法官没外出执行， 会尽快审

核。”

十分钟后， 稍事休息的杜果

再次登录互联网诉讼平台， 调查

令显示 “已审核”。

随后， “持令” 的杜果在查

询窗口顺利查阅了房屋的过户、

抵押记录， 并从工作人员手中拿

到了密封的复印材料， “这些材

料将作为证据提交给执行法官。”

朝阳法院执行二庭副庭长侯世永

介绍， 律师调查令可以有效缓解

当事人取证困难的问题， 对于查

明案件事实、 保障当事人合法权

益具有积极意义。

为解决传统申请程序存在的

问题， 去年 10 月， 朝阳法院在

手机端上线了律师在线申请调查

令系统， 实现了调查令的远程在

线一键申请 、 法官在线审核签

发、 手机端线上推送。 据悉， 这

在北京法院尚属首次。

侯世永介绍， 曾有身处鄂尔

多斯的律师急需查明被执行人出

资持股情况， 法官通过在线申请

系统当即将审核后的调查令发送

过去， 使律师在工商部门完成了

调查取证， 为被执行人股权的顺

利评估拍卖提供了保障。

记者从朝阳法院了解到， 不

光在执行阶段， 民事诉讼的各个

阶段都可以申请律师电子调查

令， 在线申请调查令系统专门提

供了 “诉前调解” “起诉” “审

理 ” “执行 ” 的细分选项 。 自

2018 年 10 月该功能上线以来 ，

仅以执行阶段为例， 律师通过适

用电子调查令为执行案件提供有

效执行线索 50 条， 推动了 20 余

起执行案件的顺利执结。

（赵加琪 秦文柏）

北京：

法院首推在线申请调查令

据 《检察日报》报道，“张律

师您好，我是李某案件的经办检

察官， 现在请你就该案发表意

见。 ”近日，在电脑屏幕前，广东

省广州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

通过“广州微检察”小程序与律

师进行了远程视频交流，律师只

要通过手机，足不出户就能与检

察官交换辩护代理意见， 交流

内容全程留痕。

“广州作为国家重要中心

城市， 地域跨度较大， 办理司

法业务的律师来自全国各地。”

日前在广州召开的律师职业权

利保障工作座谈会上， 广州市

检察院检察长欧名宇介绍 ，

“广州检察机关从供给侧为律师

执业提供更多务实、 优质、 高

效的检察服务， 实现 ‘让律师

少跑腿、 数据多跑路’。”

据悉，2018 年 11 月， 广州

市检察院集约化综合服务平台

正式启用运行。该平台集成辩护

代理业务申请、 远程听取意见、

案件程序性信息推送和法律文

书、 重要案件信息公开等功能，

依托检务公开微平台和广州检

察手机 App，律师和当事人可以

随时随地通过手机完成阅卷申

请、材料提交、意见听取和信息

接收等业务，足不出户“零距离”

享受掌上服务。特别是新增的异

地阅卷申请、邮寄材料反馈等项

目， 为律师提供了更大的便利，

倍受广大律师好评。

2018 年初， 广州市检察院

上线试运行远程听取意见系统

微信小程序， 经过数次优化升

级， 如今的远程听取意见系统

搭载了语音文字转换、 自动生

成听取意见笔录和电子签名存

档等功能， 只要提前预约好时

间、 完成小程序上的身份识别，

律师就不再受地域、 时空的限

制， 可以 “面对面” 与检察官

交换辩护代理意见。

“广州市检察机关每年接

待律师工作量高达 10 万人次以

上， 完全依靠人工来完成是不

现实的，” 广州市检察院案管中

心主任沈万军介绍 ， “因此 ，

我们通过推动 ‘智慧案管’ 项

目， 把实现律师接待智能化作

为重要支撑， 推行当面、 书面

和视频相结合的新型听取意见

模式， 从而营造更加便利的律

师接待软环境。”

在远程听取意见系统之外，

最受律师关注的当属摆放在电

子阅卷室的自助阅卷一体机 。

据沈万军介绍， 该一体机具备

人脸识别、 二维码识别等多重

智能身份认证， 律师只需几分

钟就能拿到刻录有电子卷宗的

光盘。 广州市检察院还在一体

机上搭建了异地阅卷功能， 律

师只需就近选择一台自助阅卷

一体机， 就能在 “家门口” 完

成广州市检察机关办理案件的

阅卷工作。

“这些功能不仅缩短了阅

卷流程， 还节省了时间成本和

交通成本， 扩大了律师代理诉

讼活动的范围。” 广州市律师协

会会长邢益强说， 广州市检察

院的举措对于律师而言， 都是

“实实在在的便利”。

（钟亚雅 熊焕）

广州：

借力科技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